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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2023 年第一次 A 股
类别股东会及 202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

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2022 年度股东大会、2023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没
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度股东大会、2023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已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2023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

3、股东大会的主持人：副董事长陶德胜先生。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①2022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2:00；
②2023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召开时间为：2023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3:00（或紧

随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
③202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召开时间为：2023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4:00（或

紧随 2023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结束后）。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3 年 6 月 21 日上午 9:15 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下午 3:00；
②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3 年 6 月 21 日交易时间，即 9:15-9:

25、9:30-11:30、13:00-15:00。
6、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7、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1）A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2023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三）；
（2）H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2023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三）。
8、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①2022 年度股东大会：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A 股股东及于股权登记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前在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 H 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②2023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A 股股东，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③202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前在卓佳证券登记有
限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H 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审计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9、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 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六楼会议室。
10、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情况如下：
（1）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9
其中： A股股东人数 8

H股股东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0,190,964
其中：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38,715,624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11,475,340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1203%

其中：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25.5160%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22.604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股股东人数 49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574,558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507%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5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2,765,522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671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股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5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082,558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050%

（2）公司 2023�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 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8
所持有表决权的 A股股份总数（股） 238,715,624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的 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38.150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股股东人数 49
所持有表决权的 A股股份总数（股） 42,574,558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的 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6.8041%

（3）公司 202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 H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 H股股份总数（股） 211,473,340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的 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68.2544%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及 2023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202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特别决议案均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22 年度股东大会：
普通决议案：
1、审议及批准《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2、审议及批准《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3、审议及批准《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4、审议及批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5、审议及批准《关于聘任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6、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袍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7、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袍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特别决议案：
8、审议及批准《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为基数（不含本公司已回购但未注销的股份数量），向本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 16.00 元（含税）。 本次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9、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10、审议及批准《关于继续实施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11、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提案）；
11.01、选举朱保国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11.02、选举陶德胜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11.03、选举俞雄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11.04、选举邱庆丰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11.05、选举唐阳刚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11.06、选举徐国祥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12、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提案）；
12.01、选举白华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12.02、选举田秋生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12.03、选举黄锦华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12.04、选举罗会远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12.05、选举崔丽婕女士为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13、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累积投票提案）；
13.01、选举黄华敏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13.02、选举汤胤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22 年度述职报告。
2023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
特别决议案：
审议及批准《关于继续实施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202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
特别决议案：
审议及批准《关于继续实施回购本公司部分 A 股股份方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议案投票结果。
三、 决议案投票结果
1、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案投票结果
（一）非累积投票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别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
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
案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的比例

普通决议案

1.00
《2022 年
度董事会
工 作 报
告》

总计 492,765,522 492,008,597 99.8464% 585,925 0.1189% 171,000 0.0347%

是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43,082,558 42,980,333 99.7627% 86,625 0.2011% 15,600 0.0362%

A股 281,290,182 281,187,957 99.9637% 86,625 0.0308% 15,600 0.0055%
H股 211,475,340 210,820,640 99.6904% 499,300 0.2361% 155,400 0.0735%

2.00
《2022 年
度监事会
工 作 报
告》

总计 492,765,522 492,008,597 99.8464% 585,925 0.1189% 171,000 0.0347%

是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43,082,558 42,980,333 99.7627% 86,625 0.2011% 15,600 0.0362%

A股 281,290,182 281,187,957 99.9637% 86,625 0.0308% 15,600 0.0055%
H股 211,475,340 210,820,640 99.6904% 499,300 0.2361% 155,400 0.0735%

3.00
《2022 年
度财务决
算报告》

总计 492,765,522 492,008,597 99.8464% 585,925 0.1189% 171,000 0.0347%

是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43,082,558 42,980,333 99.7627% 86,625 0.2011% 15,600 0.0362%

A股 281,290,182 281,187,957 99.9637% 86,625 0.0308% 15,600 0.0055%
H股 211,475,340 210,820,640 99.6904% 499,300 0.2361% 155,400 0.0735%

4.00

《丽珠医
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2022
年年度报
告（全文
及摘要）》

总计 492,765,522 492,008,597 99.8464% 585,925 0.1189% 171,000 0.0347%

是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43,082,558 42,980,333 99.7627% 86,625 0.2011% 15,600 0.0362%

A股 281,290,182 281,187,957 99.9637% 86,625 0.0308% 15,600 0.0055%
H股 211,475,340 210,820,640 99.6904% 499,300 0.2361% 155,400 0.0735%

5.00

《关于聘
任 公 司
2023 年
度财务报
表及内部
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
案》

总计 492,765,522 492,173,697 99.8799% 585,925 0.1189% 5,900 0.0012%

是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43,082,558 42,992,033 99.7899% 86,625 0.2011% 3,900 0.0091%

A股 281,290,182 281,199,657 99.9678% 86,625 0.0308% 3,900 0.0014%

H股 211,475,340 210,974,040 99.7630% 499,300 0.2361% 2,000 0.0009%

6.00

《关于本
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
会董事袍
金 的 议
案》

总计 492,765,522 492,667,926 99.9802% 91,696 0.0186% 5,900 0.0012%

是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43,082,558 42,986,962 99.7781% 91,696 0.2128% 3,900 0.0091%

A股 281,290,182 281,194,586 99.9660% 91,696 0.0326% 3,900 0.0014%
H股 211,475,340 211,473,340 99.9991% 0 0.0000% 2,000 0.0009%

7.00

《关于本
公司第十
一届监事
会监事袍
金 的 议
案》

总计 492,765,522 492,667,926 99.9802% 91,696 0.0186% 5,900 0.0012%

是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43,082,558 42,986,962 99.7781% 91,696 0.2128% 3,900 0.0091%

A股 281,290,182 281,194,586 99.9660% 91,696 0.0326% 3,900 0.0014%
H股 211,475,340 211,473,340 99.9991% 0 0.0000% 2,000 0.0009%

特别决议案

8.00
《2022 年
度利润分
配预案》

总计 492,765,522 492,676,897 99.9820% 86,625 0.0176% 2,000 0.0004%

是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43,082,558 42,995,933 99.7989% 86,625 0.2011% 0 0.0000%

A股 281,290,182 281,203,557 99.9692% 86,625 0.0308% 0 0.0000%
H股 211,475,340 211,473,340 99.9991% 0 0.0000% 2,000 0.0009%

9.00

《关于公
司授信融
资暨为下
属附属公
司提供融
资担保的
议案》

总计 492,765,522 490,320,306 99.5038% 2,439,316 0.4950% 5,900 0.0012%

是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43,082,558 42,262,228 98.0959% 816,430 1.8950% 3,900 0.0091%

A股 281,290,182 280,469,852 99.7084% 816,430 0.2902% 3,900 0.0014%
H股 211,475,340 209,850,454 99.2316% 1,622,886 0.7674% 2,000 0.0009%

10.00

《关于继
续实施回
购公司部
分 A 股
股份方案
的议案》

总计 492,765,522 488,867,136 99.2089% 3,892,486 0.7899% 5,900 0.0012%

是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43,082,558 42,964,033 99.7249% 114,625 0.2661% 3,900 0.0091%

A股 281,290,182 281,171,657 99.9579% 114,625 0.0407% 3,900 0.0014%
H股 211,475,340 207,695,479 98.2126% 3,777,861 1.7864% 2,000 0.0009%

（二）累积投票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号 议案名称 子议案名称 股份类别 得票数

1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11.01 选举朱保国先生为本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总计 490,266,519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比例 99.4929%

A股 279,295,796

其中：A 股中小投资
者 41,088,172

H股 210,970,723

11.02 选举陶德胜先生为本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总计 485,442,529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比例 98.5139%

A股 279,748,483

其中：A 股中小投资
者 41,540,859

H股 205,694,046

11.03 选举俞雄先生为本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总计 468,985,539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比例 95.1742%

A股 277,555,284

其中：A 股中小投资
者 39,347,660

H股 191,430,255

11.04 选举邱庆丰先生为本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总计 485,867,303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比例 98.6001%

A股 280,038,553

其中：A 股中小投资
者 41,830,929

H股 205,828,750

11.05 选举唐阳刚先生为本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总计 491,870,276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比例 99.8183%

A股 280,944,003

其中：A 股中小投资
者 42,736,379

H股 210,926,273

11.06 选举徐国祥先生为本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总计 486,959,359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比例 98.8217%

A股 280,029,786

其中：A 股中小投资
者 41,822,162

H股 206,929,573

1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12.01 选举白华先生为本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总计 485,179,211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比例 98.4605%

A股 279,538,578

其中：A 股中小投资
者 41,330,954

H股 205,640,633

12.02 选举田秋生先生为本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总计 491,229,286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比例 99.6882%

A股 280,268,479

其中：A 股中小投资
者 42,060,855

H股 210,960,807

12.03 选举黄锦华先生为本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总计 492,446,469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比例 99.9353%

A股 280,981,719

其中：A 股中小投资
者 42,774,095

H股 211,464,750

12.04 选举罗会远先生为本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总计 472,558,915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比例 95.8993%

A股 278,700,580

其中：A 股中小投资
者 40,492,956

H股 193,858,335

12.05 选举崔丽婕女士为本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总计 492,456,471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比例 99.9373%

A股 280,991,721

其中：A 股中小投资
者 42,784,097

H股 211,464,750

1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
一届监事会非职工
监事的议案》

13.01 选举黄华敏先生为本公司第
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总计 491,822,06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比例 99.8085%

A股 281,141,299

其中：A 股中小投资
者 42,933,675

H股 210,680,761

13.02 选举汤胤先生为本公司第十
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总计 492,119,75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比例 99.8689%

A股 281,154,300

其中：A 股中小投资
者 42,946,676

H股 210,965,450

注：A 股中小投资者： 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低于 5%的 A 股
股东。

2、公司 2023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
号 审议议案 股份 类

别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
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
案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特别决议案

1

《关于继续实
施回购公司
部分 A 股股
份方案的议
案》

A股 281,225,182 281,106,657 99.9579% 114,625 0.0408% 3,900 0.0014%

是其中：A
股 中 小
投资者

43,017,558 42,899,033 99.7245% 114,625 0.2665% 3,900 0.0091%

注：A 股中小投资者： 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低于 5%的 A 股
股东。

3、公司 202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
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

别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
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
案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特别决议案

1
《关于继续实
施回购本公
司部分 A 股
股份方案》

H股 211,473,340 207,695,479 98.2136% 3,777,861 1.7864% 0 0.0000% 是

本公司聘任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本次股东大会上担任点票监察员。 本
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两名股东代表及一名监事代表共同担任本次股东
大会投票表决的监票人。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王先东律师和谢翔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广东德赛

律师事务所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2023 年第一次 A 股
类别股东会决议及 202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股东大会、A 股
类别股东会、H 股类别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
东大会、A 股类别股东会、H 股类别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股东大会、A 股类别股东
会、H 股类别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A 股类别股东会、H 股类别股东会的
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2023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
2、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

2023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及 202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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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十一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
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代表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选举汪卯林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 汪卯林先生将与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 汪卯林先生任期至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6 月 22 日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及基本情况
汪卯林先生，57 岁，毕业于安徽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自 2001 年 1 月起至今，担任

本公司法律合规总部总经理；自 2010 年 1 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工会主席及监事会职工监事；
自 2012 年 1 月至今，连任珠海市第八届、第九届和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自 2014 年 6 月起
至今，担任本公司监事会监事长。

汪卯林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监事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 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汪卯林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汪卯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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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

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6 月 21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21 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21 日 9:

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4677 号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新波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3 人， 代表股份 1,019,445,2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307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 4 人， 代表股份 976,417,61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2.5513%。
3.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 19 人， 代表股份 43,027,62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64%。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0 人， 代表股份 43,037,42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71％。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收购交建集团股份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总表决情况 150,033,025 99.7669 350,500 0.2331 0 0
中小股东总表决
结果 42,686,921 99.1856 350,500 0.8144 0 0

关联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76,564,176 股，回避表决 776,564,176 股；关联股东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山东高速集
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与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 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92,497,537 股，回避表决 92,497,537 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2.《关于中标沈海高速两城至汾水项目并出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总表决情况 148,066,945 98.4596 2,316,580 1.5404 0 0
中小股东总表决
结果 40,720,841 94.6173 2,316,580 5.3827 0 0

关联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76,564,176 股，回避表决 776,564,176 股；关联股东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山东高速集
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与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 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92,497,537 股，回避表决 92,497,537 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瑜、李胜慧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关于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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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2 年 4 月 22 日，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拟申请注册超短期融资券 20 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4 月 26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关于注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公告》等。 2022 年 5 月 17 日，上述事项经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2 年 7 月 28 日，公司披露了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
注册通知书》，详见 2022 年 7 月 28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关于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的公告》。

2023 年 6 月 20 日，公司成功发行了超短期融资券 23 高速路桥 SCP001，募集资金已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到账，具体如下：
名称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3高速路桥 SCP001

代码 012382376 期限 90日
起息日 2023年 6月 21日 兑付日 2023年 9月 19日
计划发行总额（万
元） 50,000.00 实际发行总额

（万元） 50,000.00

发行利率 2.15% 发行价格（百元面值） 100.00元
簿记管理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文件详见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cn） 和中国货币

网（www.chinamoney.com.cn）。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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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迟披露山东路桥及相关债项跟踪

评级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获悉，债券跟踪评级机构联合

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将推迟出具公司 2023 年跟踪评级报告，具体情
况如下：截至本公告出具日，联合资信评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山路转债”“21 山
路 01”“22 山路 01”和“22 山路 02”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鉴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并购等事项正在履行相关程序，暂时延缓提供评级所需部分资料，
故联合资信决定推迟出具公司 2023 年跟踪评级报告。 根据监管规定及联合资信关于公司主体
及其相关债项的跟踪评级安排， 联合资信将于跟踪评级所需资料提供完备后启动跟踪评级程
序并发布跟踪评级报告。联合资信将持续关注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并及时评估并揭示对公司
主体偿债能力及其存续债券信用水平可能产生的影响。

公司将于上述并购协议生效条件具备后，及时提供评级所需资料，并敦促联合资信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前出具 2023 年跟踪评级报告。 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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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诚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提别提示：
1、本次调整前，“联诚转债”转股价格为：17.38 元 / 股；
2、本次调整后，“联诚转债”转股价格为：17.44 元 / 股；
3、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3 年 6 月 26 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公开发行了 26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2.60 亿元。（债券简称：联诚转债，债券代码：
128120）。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山东联诚精密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条
款，联诚转债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
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转股价为 Po，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率为 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率为 K，增发
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A，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D，调整后转股价为 P（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发现金股利：P＝Po-D；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Po/（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Po＋A×K）/（1＋K）；
三项同时进行时：P＝（Po-D＋A×K）/（1＋N＋K）。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
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
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2023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已
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业绩考核指标未达到公司《2020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公司董事会同意对 2020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当期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截至
2023 年 6 月 14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44）。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779,999 股，回购价格为 6.8462 元 / 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由 131,645,374 股减至 130,865,375 股。

综上，“联诚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联诚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如下：
增发新股或配股：P=(Po� +A×K)/(1+K)
其中：
Po� =17.38 元 / 股；
A=6.8462 元 / 股；
K=-779,999/131,645,374=-0.5925%；
P=(Po� +A×K)/(1+K)=（17.38-6.8462×0.5925%）/（1-0.5925%）=17.44 元 / 股（按四舍五

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联诚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17.38 元 / 股调整为 17.44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生效。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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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涉及 53

名激励对象 ,共持有限制性股票 779,999 股，回购价格为 6.8462 元 / 股。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

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3、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31,645,374 股减至 130,865,375 股。
一、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审批情况
1、2020 年 1 月 21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及是否
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意见。

2、2020 年 1 月 22 日至 2020 年 2 月 1 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在巨潮资讯网
和公司官方网站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3、2020 年 2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联
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
对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 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
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4、2020 年 5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向 54 名激励对象授予 160 万股限制性股
票，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0 年 5 月 12 日，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就本次授予及相
关调整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5、2020 年 5 月 12 日，公司完成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公司向 54 名
激励对象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 160 万股，并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3 日。

6、2021 年 5 月 11 日，公司实施了每 10 股派现金人民币 4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的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0 年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发生
变化，变为 2,079,999 股。

7、2021 年 5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54
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624,000 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106,080,708 股的 0.5882%。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22 年 5 月 3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54

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624,000 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131,683,216 股的 0.4739%。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9、2022 年 12 月 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以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因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有一名员工拟担任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根据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该激励对象不
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在其监事提名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以自有资金
回购注销该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52,000 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131,692,465 股的比例为 0.0395%，并对本次回购价格做相应调整。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回购注销及回购价格调整事宜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公司独立董
事就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审核意见，
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0、2023 年 2 月 2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不调整可转债转
股价格的公告》， 回购注销完成后，2020 年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在第三个锁定期内变为 53
人。

11、2023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
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业绩考核指标未达到公司《2020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公司董事会同意对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当期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根
据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回购注销事宜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

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根据《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 2020 年限制性激励股票计划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具体绩效考核目标如下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条件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8 年和 2019 年营业收入平均值为基数，2022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00%；或
者以 2018年和 2019年净利润平均值为基数，2022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50%

注：上述“净利润”以当年经审计并剔除本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净利润数值作为
计算依据。

根据和信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2 年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2022 年度实现
营业总收入 1,229,792,918.33 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775,588.38 元。

（1）公司 2022 年营业收入为 1,229,792,918.33 元，相比 2018 年和 2019 年营业收入平均值
706,611,969.38 元增长率为 74.04%；

（2）公司 2022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5,775,588.38 元，相比 2018 年和 2019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平均值 45,629,265.06 元增长率为 -43.51%；

公司两项业绩指标均未满足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激励股票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2020 年限制性
激励股票计划所有激励对象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无
法解除限售，均由公司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价格及资金
公司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权益分派前总股本 81,600,4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3.999997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同时 2020 年度送红股 0 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转增 2.999998 股。

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分配预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 3.5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 202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分配预案未来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4,263,100 股后为股本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50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一章“回购注销的原则”的相关规定，“激励
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
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

1、回购数量调整方法及调整后的回购注销数量如下：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Q＝Q0*（1＋n）
其中：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股

份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600000×（1＋0.2999998）=779,999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
本的 0.5925%。

2、回购价格调整方法及调整后的回购注销价格如下：
派息
P＝P0-V
其中：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 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V 为每股

的派息额。 经派息调整后，P 仍须大于 1。
根据《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八章“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的相关

规定，“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 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后由激励对象享有，公司代为收取；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除限售，则该等代
为收取的现金分红不予返还，公司将回购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后注销，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P＝P0/（1＋n）
其中：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 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 格；n 为每股

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股票拆细后
增加的股票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价格 =8.90÷1.2999998=6.8462 元 / 股。
根据《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九章“公司 / 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的相

关规定，由于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未实现，导致公司回购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的，公司按授予价格（调整后为 6.8462 元 / 股）及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回购。

3、回购注销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为 5,704,219.14 元（含利息），其中不含利息金额为 5,340,029.15 元。 资

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验资及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和信验字（2023）第 000028 号）。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
核确认，公司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已于本公告披露日前办理完成。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股权激励计划的要求。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变动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5,714,595 19.53 -779,999 24,934,596 19.0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05,930,779 80.47 0 105,930,779 80.95
三、总股本 131,645,374 100.00 -779,999 130,865,375 100.00

注： 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
件。 同时，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将继续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五、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

响，亦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大幅影响。 不影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
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创造最大价值回报股东。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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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21 日上午 9:

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21 日上午 9:15- 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龙高路敦根路段雄塑工业园雄塑科技四楼会议
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雄塑科技”）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淦雄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8

人，代表股份 201,506,1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6.265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 代表股份 201,503,8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6.265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2,3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6％。
2.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表 1 人，代表股份 2,3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0.000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2,3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6％。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

师事务所王学琛律师、潘学谦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1,503,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9％；反对 2,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2,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王学琛律师、潘学谦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和雄塑科技章程等相关规
定，本次会议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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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以电话、微信等形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通知，董事会会议通知
中包括会议的相关材料，同时列明了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

（二） 本次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下午 17:30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
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长黄淦雄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董事长黄淦雄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选举郑光铧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本
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为：沙辉先生、章明秋先生、郑光铧先生，其
中沙辉先生为主任委员。

三、备查文件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件：郑光铧先生个人简历
郑光铧：男，出生于 1974 年 2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6 年 7 月至

2002 年 4 月，历任江门市高路华集团公司总裁助理、运营总监；2002 年 5 月至 2013 年 1 月，历
任江西人众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天路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康祺电器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或总经
理；2013 年 3 月至 2022 年 7 月，历任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品牌总监，市场总监，集团董
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兼市场总监；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4 月，任成都汇鸿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 自 2023 年 5 月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郑光铧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
等单位任职；除上述任职情形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